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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第二届“美丽校园我的家”
征文集影活动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校区管理办公室：
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，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展现广大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，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。经研究，在全校范围内举办第二届“美丽校园我的家”征文集影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活动主题

此次大赛以“美丽校园我的家”为主题，着力展现广大师生在学校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的场景和感悟，体现积极、健康、向上的校园文化风貌。
二、参赛对象

全体教职员工、在校学生、往届毕业生均可参加。
三、作品要求
（一）征文
1．内容真实，感情真挚，符合活动主题；

2．作品为本人原创，文体不限，字数在1500字以内，文责自负；

3．征文稿件统一采用word电子版；

4．格式要求：标题（黑体小三）、正文（仿宋小四号，行距固定值24磅。文末请注明“姓名+部门（学院、专业、班级）+联系电话”；

5．电子档文件名统一格式：姓名+部门（学院、专业、班级）+题目。
（二）摄影作品
1．内容真实，感情真挚，符合活动主题；

2．作品为本人原创，可做后期处理；
3．每位参与者可提交1—3件作品，每件作品需自拟题目，题目字数以不超过10字为宜；

4．人物、动植物、风景、建筑物等均可作为作品素材，取材杜绝抄袭；

5．摄影作品统一报送jpg格式电子版，电子文档应为原图，命名格式：为姓名+作品名称+单位（学院、专业、班级）。

四、时间安排
作品收集：2017月3月20日—2017年4月15日；

作品评选：2017年4月16日—25日。

五、参与方式
1．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校区管理办公室可统一组织师生参与此次活动，并按照相关要求将材料报送综合楼1009办公室；

2．个人参与的，请将本人作品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（见后）；

3．参与活动者投稿即视为本人同意主办方拥有作品使用权。

六、奖项设置
   本次活动将按照征文、集影两类各评选一等奖5名、二等奖10名、三等奖15名、优秀奖若干名；优秀组织奖3名。
获奖作品将在学校网站、官方微信，以及有关报刊、新闻媒体等展示。

七、评选办法

    1．按照此次活动的有关要求，对参与作品进行分类初选。

2．组成由有关部门负责人、校内文学爱好者、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评审小组对参加活动的作品进行推荐，直接评选出各等次获奖作品。

3．组成由有关部门负责人、校内摄影爱好者、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评审小组，从参加活动的作品中按一定比例推荐若干幅作品，通过“陕西工商职业学院官微”进行网上公开投票，最终根据投票结果和奖项设置评选出各等次获奖作品。
4.优秀组织奖根据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校区管理办公室组织师生参加此次活动的人次、宣传发动的效果、作品报送规范程度等评选产生。
此次活动日常工作由新媒体工作室、大学生通讯社负责。参与师生也可通过学院官微咨询相关事宜。
联系人：李军莉   黄  典
联系电话：029-81896160
电子邮箱：sgsyweixin@163.com
中共陕西工商职业学院委员会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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